
SECTION 4第        章

特定行業的環保要求

此章節主要闡述適用於特定行業的主要環保要求。

因此，如果你所從事的業務屬於以下行業類別或涉及相關活動，你需同時遵守第3章

的一般環保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定環保要求：

1.  化學品加工業 (包括藥物、美容用品和化妝用品)

2.  診所及相關實驗室(包括醫院、診所、牙科診所、保健中心等)

3. 建造及建築物裝修

4.  電器及電子業

5.  養魚業及禽畜業

6. 飲食業 (包括食品製造及食肆)

7.  洗衣、干衣及成衣服務

8.  金屬製品業

9.  回收再造業

10. 紡織及製衣業

11. 汽車維修及服務 

一般環保要求	
見於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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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inter
national_conventions/pops/hcco3.html



【4】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技术备忘录
【5】 环境影响评估条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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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工程项目属于指定工程项目

 (见附录乙)

申领环境许可证  

执行环境许可证及环境监察及审核

手册内所要求的缓解措施【4,5】

有关环境影响评估及计划的详情，可浏览此网络连结:

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  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guide_ref/eia_guidelines.html
•  www.epd.gov.hk/eia/hb/content/index.htm



www.epd.gov.hk/epd/clinicalwaste/

【65】  医疗废物管理工作守则 – 大型医疗废物产生者及医疗废物收集者
【66】  医疗废物管理工作守则 – 小型医疗废物产生者



 www.epd.gov.hk/epd/cl in icalwaste/



如果你的業務涉及工地平整、建造、樓宇建築、裝修或
拆卸等，或你是負責工地的承建商；你需一併注意第2及
3章的一般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定要求和良好作業守則。

建造及建築物裝修

延伸閱讀

【23】減少建造工程塵埃

【29】Guidance Notes on Best Practicable Means for Specified Processes（只提供英文版本）

【27】處理、運送及處置石棉廢物的工作守則

第4.3節

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空氣污染管制

	 	 如果	 你必須

你擬進行應呈報工程 (釋義見附錄庚)

於工程開始前通知環保署，並按照

「空氣污染管制 (建造工程塵埃) 規

例」附表執行塵埃控制措施【23】

你擬進行規管工程或在工地以外的

地方貯存與除外工程有關的易生塵

埃物料 (釋義見附錄庚)

按 照 「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 建 造 工 程 塵

埃 ) 規 例 」 附 表 執 行 塵 埃 控 制 措 施 

【23】

你 擬 進 行 指 明 工 序  ( 例 如 生 產 量 超

越所限制的混凝土拌合廠或瀝青廠) 

(指明工序一覽表見附錄丙)

在進行該工序前向環保署取得牌照 

(見第3.2章或有關指引【29】)

你需要拆卸含石棉物料的建築物或

進行涉及使用或處理含石棉物料的

工程

聘請註冊石棉專業人士進行石棉消

減工作；並通知環保署【27】(見第

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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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瀏覽以下網頁取得註冊石棉專業人士紀錄冊: 

• sc.info.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air_guidelines.html

精明提示

噴漆、手掃漆、鋪築瀝青路面或使用揮發性溶劑時，應保持良好通風或、安裝適

當的抽氣系統或氣味控制設備，避免氣味滋擾他人。

不應該

法例禁止以露天焚燒之方法，處理建築廢物或清理建築地盤。

噪音管制

	 	 如果	 你必須

你擬於下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或

於公眾假日的任何時間，進行以下

建築工程:

1. 使用任何機動設備進行一般工程 

 (即撞擊式打樁工程以外的工程) 

2. 在指定範圍內使用指定機動設備 
 進行一般工程【30】

3. 訂明建築工程 (釋義見附錄庚)

4. 撞擊式打樁工程【31】 

在進行該工程前向環保署申請建築
噪音許可證【32,33,34,35】

延伸閱讀

【30】 管制指定範圍的建築工程噪音技術備忘錄

【31】 管制撞擊式打樁工程噪音技術備忘錄

【32】 Noise from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 Statutory (ProPECC PN 1/93) 
  (只提供英文版本)

【33】 Noise from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 Non-statutory (ProPECC PN 2/93) 
  (只提供英文版本)

【34】 管制建築工程噪音（撞擊式打樁除外）技術備忘錄

【35】 Use of Quiet Construction Equipment for Road Opening Works during Non-Sociable  
  Hours (ProPECC PN 1/96) (只提供英文版本)

sc.info.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air_guideli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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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續）

	 	 如果	 你必須

1. 你 使 用 機 重 達 1 0 公 斤 以 上 的 

 手提撞擊式破碎機，或能夠輸送 

 500千帕斯卡或以上壓力的空氣 

 壓縮機

2. 你使用的以上機械沒有噪音標籤

1. 確保該機械附有有效的噪音標籤

2. 為該機械向環保署申請噪音標籤

室內或室外的樓宇裝修工程均屬於建築工程，故有關工程亦受許可證制度
管制。於裝修工程進行期間亦應考慮採取適當的噪音控制措施【36】。

指定範圍

大部份高密度住宅區皆列入為受嚴厲噪音管制下的指定範圍。如欲查閱指定範圍的

索引圖，可到環保署區域辦事處 (見附錄甲) 或瀏覽環保署網頁: 

www.epd.gov.hk/cgi-bin/npg/damapsize.pl?lang=dmchi&winw=1024&winH=768

水污染管制

	 	 如果	 你必須

延伸閱讀

【36】物業管理公司/人員在處理裝修工程噪音時可作的考慮

【16】技術備忘錄 - 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標準

【37】Construction Site Drainage (ProPECC PN 1/94) (只提供英文版本)

你的工程運作排放污水

· 知悉有關排放受環保署的牌照制 

 度規管 (見第3.2章)

· 確保排放的污水符合牌照內列明 

 的排放標準【16】及條款 

· 適當地接駁地盤排水渠以收集污 

 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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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處置

	 	 如果	 你必須

建築污水的主要來源

1. 挖掘/螺旋鑽孔樁工程

2. 防塵措施，如弄濕地面、清洗車輪等

3. 工地設施，如飯堂、洗手間等

4. 路面排水

設於建築地盤的 

污水處理系統 設於建築地盤的 

洗手間污水處理系統

你擬使用政府的廢物處置設施來處

置建築廢物

先向環保署開立帳戶，以繳交建築
廢物處置費用。

提示

一些廢物如潤滑油、油漆、有機溶劑、酸、碱及石棉等，均被列為化學廢物。如果你的

工地產生該等廢物，必須向環保署登記成為化學廢物產生者及遵從指定要求 (見第3.2章

或有關指引【17】)

有關處置建築廢物的詳情，可瀏覽此網頁: 

• www.epd.gov.hk/epd/misc/cdm/index.htm 

有關申請傾卸泥土執照的詳情，可瀏覽此網頁:

• www.epd.gov.hk/epd/misc/cdm/b5_management1.htm

延伸閱讀

【17】 化學廢物管制計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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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提示

· 為了減低廢物處置開支，建議應盡量減少產生廢物及循環再用；並把惰性及非惰性的 

 建築廢物分類及棄置於適當的處置設施【38,39,40,41】。 

· 在工地動工前，應先制訂適當的「廢物管理計劃」【46】。有關詳情可瀏覽此網頁：

   www.epd.gov.hk/epd/misc/cdm/index.htm.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每公噸收費	
	 政府建築廢物處置設施	 接收的建築廢物種類	 (2007年度)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完全由惰性建築廢物*組成 $27

 篩選分類設施 含有按重量計多於50%的 $100 

  惰性建築廢物*

 堆填區 含有按重量計不多於50%的 $125 

  惰性建築廢物*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含有任何百分比的惰性建築廢物* $125

註： 
*  惰性建築廢物指石塊、瓦礫、大石、土、泥、沙、混凝土、瀝青、磚、瓦、砌石或經使用的膨潤土。

有關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的詳情，可瀏覽此網頁： 

www.epd.gov.hk/epd/misc/cdm/b5_scheme.htm

延伸閱讀

【38】 建造業減少廢物工地作業守則

【39】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Materials Including Rock (ETWB TCW  
  33/2002) (只提供英文版本)

【40】 拆建廢料 (PNAP 243)

【41】 Fill Management (WBTC 12/2000) (只提供英文版本)

【46】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n Construction Sites (ETWB TCW 19/2005)  
  (只提供英文版本)

【43】 涉及海上傾卸挖出泥土的活動

【44】 處理疏浚/挖掘出來的沉積物的管理架構(PNAP252)

【45】 Management of Dredged/Excavated Sediment (ETWB TCW 34/2002)(只提供英文版本)

海上傾倒物料

	 	 如果	 你必須

你 在 海 上 傾 卸 物 料  ( 如 挖 出 的 泥

土) 或涉及有關海上傾卸活動

· 在進行工程前向環保署申領許可 

 證【43,44,45】

· 所有傾倒廢物的船隻需設有自動 

 的自我監察系統，以記錄船隻的 

 位置、卸物及傾倒的操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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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环境许可证  

执行环境许可证及环境监察及审核

手册内所要求的缓解措施【4,5】



「优质机动设备」是指一些特别宁静，有效率而又符合环保原则的建筑工程机动设备。  
「优质机动设备」行政系统是由环境保护署推行的，藉此反映建筑业界最先进的设备，
并同时有助业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此系统亦同时能配合发展局工务科的“支付
环境费用”概念。由2008年4月起，优质机动设备的资本开支可以从利得税中扣除。

环保署为香港建造商会提供技术协助以制订「环保最佳实务指引」。这刊物能为承办商
提供建造业必需及实用要诀，以促进工地的环保管理。

有关详情，可浏览以下网络连结：

有关详情，可浏览以下网络连结：

 http://www.hkca.com.hk/chi_bpg.htm  (只提供英文版)

 http://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080426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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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空气污染管制(燃料限制)规例》及其2008年的修订规例指南

根据《空气污染管制(燃料限制)(修订)规例》[64]，你须要利用柴油作柴
油推动设备的燃料 。

确保使用正确柴油的良好作业方法:
  总承办商需要
  (甲) 所有利用柴油推动设备在送抵建筑地盘时不得盛载燃料，并为运抵的设备注  
         入超低硫柴油; 或 
  (乙) 使用自购燃料的分判商，需要提供购买超低硫柴油的单据(例如发票及送货
         单); 及
  在建筑地盘内保存至少两年的购买超低硫柴油的发票及送货单据; 及  在建筑地盘内保存至少两年的购买超低硫柴油的发票及送货单据; 及
  定期安排内部抽样化验.





网络连结(暂时只提供英文版本)



网络连结：



如果你的業務涉及捕撈漁業、水產養殖、飼養禽畜等活
動作銷售用途，你需一併注意第2及3章的一般法例要求
及此章的特定要求和良好作業守則。

第4.5節 養魚業及禽畜業

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如果	 你必須

你擬在管制區內飼養禽畜【49】
先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申請牌照，並

遵守牌照內列明的條款 

 你擬在禁制區內飼養禽畜【49】  知悉區內嚴禁飼養禽畜

 你擬在限制區內飼養禽畜【49】

· 知悉區內只容許已領有漁農自然 

 護 理 署 簽 發 飼 養 禽 畜 牌 照 ， 或 

 符合有關規例而獲得環保署簽發 

 授權書的現有禽畜農場可繼續經 

 營【49】

· 知悉區內不再容許新的飼養禽畜 

 者經營

你需要處置禽畜廢物
依據「禽畜廢物管理工作守則」處

置禽畜廢物【50】

延伸閱讀

【49】  禽畜廢物管制計劃–計劃指引

【50】  禽畜廢物管理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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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你的工程项目属于指定工程项目 
(見附錄乙)

申领环境许可证    

执行环境许可证及环境监察及审核
手册内所要求的缓解措施【4,5】

【4】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技术备忘录
【5】 环境影响评估条例指南

有关环境影响评估及计划的详情，可浏览此网络连结:

•  http://www.epd.gov.hk/eia/hb/content/index.htm
•  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guide_ref/eia_guidelines.html



精明提示

· 除使用有效之滲水池外，農友應盡量採用排放較少污水或無需排放污水的操作程序。

· 農友應採取適當措施減少由禽畜農場產生的異味及預防氣味滋擾附近民居。

飼 養 禽 畜 者 應 選 取 合 適 的 系 統 來 處 理 禽

畜 廢 物 ， 並 確 保 該 廢 物 處 理 設 施 經 妥 善

建 造 及 保 養 ， 不 會 造 成 污 染 。 環 保 署 已

編 印 指 南 ， 介 紹 不 同 的 廢 物 處 理 方 法 。 

【51,52,53,54,55】   

其他環保考慮

優質養魚場計劃

由香港特區政府制訂的「優質養魚場計劃」，屬自願參與性質，

目的是協助本地養魚戶為公眾提供優質和安全的水產。參與計劃

的養魚戶必須使用良好水產養殖方法和符合衛生標準，並須遵行

既定的管理制度。

有關此計劃的詳情，可瀏覽此網站：

• www.hkaffs.org/sc/index.html

延伸閱讀

【51】處理放牧家禽所產生的禽畜廢物的指南

【52】採用木糠床飼養法以處理禽畜廢物的指南

【53】以趁干剷出法處理禽畜廢物的指南

【54】濕處理及乾濕混合處理法處理禽畜廢物的指南

【55】滲水系統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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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業務屬於 ( i ) 	食品及飲品加工，包括所有食品及
飲品的生產及加工，及超級市場等； ( i i ) 	餐館及酒店，
包括處理食品飲品及提供飲食服務的酒店、旅舍、宿舍
等，你需一併注意第2及3章的一般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
定要求和良好作業守則。

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如果	 你必須

你的營運需要進行指明工序 (如生產 

豬油) (指明工序一覽表見附錄丙)

在進行該工序前向環保署取得牌照 

(見第3.2章或有關指引【29】)

你的營運需要排放污水

· 知悉有關排放受環保署的牌照制 

 度規管 (見第3.2章)

· 確保排放的污水符合牌照內列明 

 的排放標準【16】及條款 

· 如有需要，安裝合適的污水處理 

 設施 (如隔油池【56】) 

你的處所安裝或更改耗用燃料的設

備或煙囪，而燃料總耗用量超越既

定的水平【7】

事先取得環保署的批准 (見第3.2章 

「與安裝及更改火爐、烘爐和煙囪

有關的要求」)

延伸閱讀

【29】Guidance Notes on Best Practicable Means for Specified Processes (只提供英文版本)

【16】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標準

【56】餐館及食品廠的隔油池

【7】 空氣污染管制 (火爐、烘爐及煙囪) (安裝及更改) 規例指引 

第4.6節 飲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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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fort.org.hk/project/soot/Technical_Guide.pdf



www.epd.gov.hk/epd/psb/gb/index.html

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files/lorc.pdf



如果你的業務涉及洗衣或干衣等，你需一併注意第2及
3章的一般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定要求和良好作業守則。

洗衣、乾衣及成衣服務第4.7節

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如果	 你必須

1. 你擬使用干洗機

2. 你的干洗機不在「核准型號」干 

 洗機名單內

1. 確保該機在「核准型號」干洗機 

 名單內

2. 在有關寬限期屆滿後，停用該不 

 符 合 標 準 的 干 洗 機 ； 或 改 裝 該 

 機，由合資格檢驗師簽發證書， 

 並展示該證書。(見環保署指引 

 【59】)

你的干洗機以四氯乙烯 (PCE) 作為

干洗劑

於該干洗機裝設汽體回收系統，以

符合既定的排放準則(見環保署指引

【59】)

如要查閱「核准型號」干洗機名單，可瀏覽以下網頁:

• sc.info.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air_guidelines.html

延伸閱讀

【59】  空氣污染管制 (干洗機) (汽體回收) 規例指南

取締不合規格的干洗機

不合規格的非密封型干洗機已於2006年11月1日被取締，而不合規格的密封型干洗機將

於2008年11月1日被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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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工程项目属于指定工程项目 

(见附录乙)

申领环境许可证    

执行环境许可证及环境监察及审核
手册内所要求的缓解措施【4,5】

•  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guide_ref/eia_guidelines.html
•  http://www.epd.gov.hk/eia/hb/content/index.htm



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如果	 你必須

如果你的業務涉及回收和循環再造廢物如廢金屬、廢
紙、廢塑膠、廢玻璃瓶、輪胎等，你需一併注意第2及
3章的一般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定要求和良好作業守則。 

回收再造業第4.9節

你的營運需要進行指明工序 (例如金

屬回收工程，將廢金屬於熔爐內處

理作回收之用) (指明工序一覽表見

附錄丙)

在進行該工序前向環保署取得牌照

(見第3.2章或有關指引【29】)

你把廢物運入或運出香港，而該物

料：

· 不 屬 於 「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附 表 

 6內列明的類別；或

· 已受污染；或

· 輸入目的不是為再用、再加工、 

 回收或循環再造

先向環保署申領許可證

附表6內列明的廢物類別

· 附表6內常見的可循環再造廢物有某些金屬及其合金的廢料及碎料、硬塑料廢物、 

 廢紙、紡織品廢物等) 。 

· 常見的有害廢物(非附表6廢物)為醫療廢物、電腦或電視的廢顯示管及廢置電池。

延伸閱讀

【29】Guidance Notes on Best Practicable Means for Specified Processes (只提供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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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pd.gov.hk/epd/ecopark

•  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guide_ref/eia_guidelines.html
•  http://www.epd.gov.hk/eia/hb/content/index.htm

你的工程项目属于指定工程项目 
(见附录乙)

申领环境许可证  

执行环境许可证及环境监察及审核
手册内所要求的缓解措施【4,5】



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如果	 你必須

如果你的業務涉及製造或加工紡織品、皮革、成衣、或
以紡織或皮革作原料的產品等，你需一併注意第2及3章
的一般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定要求和良好作業守則。

紡織及製衣業第4.10節

你的營運需要排放污水

· 知 悉 有 關 排 放 受 環 保 署 的 牌 照 

 制度規管 (見第3.2章)

· 確保排放的污水符合牌照內列明 

 的排放標準【16】及條款 

· (如有需要) 安裝合適的污水處理 

 設施 (如化學或生物處理、膜技 

 術等) 

延伸閱讀

【16】 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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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環保考慮

歐盟指令「管制使用某些偶氮染料及藍色素」

此項指令主要禁止在歐盟市場銷售、使用及生產含某些危險物質及偶氮染料 (如芳香

胺類、藍色素、鉻、甲醛、五氯苯酚等) 的紡織品和皮革製品。

藍色素常於染色過程中隨廢水排出，具有很高的水生毒性。 

受管制的產品範圍包括：  

· 服裝、被褥、毛巾、假髮、假眉毛、帽子、尿布以及其他 

 清潔衛生用品、睡袋，

· 鞋、手套、手錶帶、手提袋、各種錢包、公事包、椅子 

 套、佩帶於頸的小袋，

· 紡織或皮革玩具、含有紡織品或皮革的玩具，及 

· 最終消費者使用的織物和紗線。    

有關指令的詳情，可瀏覽此網頁 (只提供英文版本)：

• ec.europa.eu/enterprise/chemicals/legislation/markrestr/adaptations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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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業務涉及維修、保養或拆解汽車等，你需一併
注意第2及3章的一般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定要求和良好
作業守則。

汽車維修及服務 第4.11節

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如果	 你必須

查閱經核准的製冷劑回收設備，可瀏覽此網頁：

• sc.info.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ozone_layer_protection/ 
 wn6_ae_rrcr.html

你擬循環再用或回收受管制的製冷

劑【8,9,10】

· 使用經環保署核准的設備 

· 根據生產商指示操作設備

一些被禁止的活動：

8 除緊急情況外，故意從汽車空調機或其他冷凍設備排放超過50千克的受管制製 

 冷劑【8】。

8 露天焚燒廢輪胎。

延伸閱讀

【8】 保護臭氧層 (受管制製冷劑) 規例簡介

【9】 Air-Conditioning Refrigerants – A Time for Change (ProPECC PN 4/94) (只提供英文 
  版本)

【10】 保護臭氧層條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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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B

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ozone_layer_protection/wn6_info.html

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voc_reg.html




